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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拓邦股份”）的委托，担任公司申请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向公司

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拓邦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第十

七届发审委对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意

见的函》（证发反馈函[2018]63 号）的要求，就该函件提及的相关问题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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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本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和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反馈意见问题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核查和

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露发行人被惠州市公安消防局和皇岗海

关处罚的事项是否为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一）发行人被惠州市公安消防局处罚的事项是否为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 发行人被惠州市公安消防局处罚的事项概述 

2017 年 3 月 20 日，惠州市公安消防局向惠州拓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惠公（消）行罚决字﹝2017﹞0009 号），因惠州拓邦高新科技产业园一期厂区

1#厂房内部装修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施工，对其给予责令停止施工，并处

罚款 20 万元的处罚。 

2017 年 6 月 19 日，惠州市公安消防局向惠州拓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惠公（消）行罚决字﹝2017﹞0025 号），因惠州拓邦高新科技产业园二期厂区

2#厂房未经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施工，对其给予责令停止施工，并处罚款 3 万元的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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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改情况 

惠州拓邦已经足额缴纳了上述罚款，并按照要求进行了整改，补办了消防设

计审核，并分别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取得了一期厂区 1#厂房内部装修工程《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惠公消审字[2017]第 0397 号），于 2018 年 3 月 9 日

取得二期厂区 2#厂房《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惠公消审字[2018]第 0040

号）。 

3、发行人被惠州市公安消防局处罚的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罚款金额较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责

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根据

公安部消防局《消防行政处罚裁量导则》第九条规定，“据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单位（场所）的规模、使用性质，可将罚款处罚

标准划分为较轻、一般、较重三个处罚阶次。同时，将法定罚款幅度按照 0-30%、

30%-70%、70%-100%划分为三个区间，分别对应较轻、一般、较重三个处罚阶

次。”公司上述 20 万元罚款、3 万元罚款分别属于上述规定中“一般”、“较轻”

阶次的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2）惠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出具了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证明，且

该证明具有证明力 

根据惠州市公安消防支队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惠州拓邦受

到上述处罚后，及时缴纳了罚款，并按照要求进行了整改，补办了消防设计审核，

我局对惠州拓邦作出的上述处罚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 

根据本所律电话咨询惠州市公安消防局相关工作人员、互联网查询相关信息

及经本所律师分析确认，惠州市公安消防局和惠州市公安消防支队为同一部门，

系一个部门两种称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惠州拓邦被惠州市公安消防局处罚的事项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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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被皇岗海关处罚的事项是否为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 发行人被皇岗海关处罚的事项概述 

2015 年 9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皇岗海关（以下简称“皇岗海关”）向

拓邦股份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公司向海关申报进口高速径项元件插件机

货物的报关单中申报货物型号错误，将实际型号 NM-EJR5A 型/1 台申报为型号

NM-EJA5A 型/1 台，被查获并处以罚款 0.5 万元。 

根据深圳巨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皇岗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责任承

诺书》，该公司接受拓邦股份委托，代理拓邦股份向海关申报进口高速径项元件

插件机，因该公司录入员未仔细核对，录错报关资料（即货物型号），导致拓邦

股份受到上述海关处罚，该公司同意向拓邦股份赔偿 0.5 万元。 

2. 整改情况 

拓邦股份上述违法行为未造成重大危害后果，且已经足额缴纳了罚款，并按

照要求进行了积极整改，未再发生过被海关行政处罚的事项。 

3、发行人被皇岗海关处罚的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罚款金额较小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进出口货物的品名、

税则号列、数量、规格、价格、贸易方式、原产地、启运地、运抵地、最终目的

地或者其他应当申报的项目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分别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

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的，予以警告或

者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公司上述罚款金额为 0.5 万元，属于上述规

定中中间档的处罚金额，不属于情节严重的重大处罚。 

（2）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处出具了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证明，且

该证明具有证明力 

2018 年 8 月 15 日，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处出具《关于深圳拓邦股份呢有限公

司资信状况的函》：“经核，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海关注册编码 4403160211，

适用一般认证企业管理，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有一次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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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记录（该案件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以下简称“深圳海关”）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总署领导，并受广东分署的监督指导，总部位于深圳市，其业务管辖区域包括

深圳市及惠州市。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处职能包含企业稽查职能管理；机动稽查的

组织实施；贸易调查、市场调查的组织实施；规范企业行为；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职能管理等。皇岗海关为深圳海关的隶属机构，依法对经皇岗口岸和福田口岸进

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及其他物品进行监管。 

根据公司提供的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和说明，拓邦股份注册海关为深

圳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条，海关行政处罚

由发现违法行为的海关管辖，也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海关管辖，因此皇岗海关

并非拓邦股份唯一监管海关，且皇岗海关为深圳海关的隶属机构之一，因此由深

圳海关企业管理处出具关于深圳拓邦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规记录证明符合其管

理职能，具有合理性，该证明具有证明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被皇岗海关处罚的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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